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转供电环节收费相关问题的说明

问题一：文中的转供电和《电力法》中的转供电的概念是否一致？
回复：《陕西省物价局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陕价商发〔2018〕71号）第三条全面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已明确“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目前，省内部分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现象，国家和我省多次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政策红利未能得到有效传递和落实，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清理规范，确保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
问题二：“清退时间如何确定？文中要求转供电主体要自2018年8月起，将2018年4月1日、5月1日、7月1日、8月1日共4次对陕西电网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降低的每千瓦时7.74分政策红利，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是从8月1日起以终端用户各月用电量乘以7.74分清退，还是追溯到2018年8月以前各调价时间段分别计算？若分段计算，2018年10月以前的电价如何确定，以各单位的平段电价计算还是加权平均值计算？”
回复：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政策红利为陕西电网目录销售电价降价部分，优惠电费按照各时段降价部分予以退费。
2018年10月以前的电价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8〕1491号）规定：“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或随电费一并收取线损电价的地区，要进一步简化计价方式，可参照当地全年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等方式..” 执行。
问题三“公共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计算问题。2018年8月到10月过渡期是否计算公共设施用电和损耗？对转供电单位没有按月对终端用户抄表的，这部分费用如何计算？”
回复：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按照文件规定据实收取，多收的不合理的进行清退。清退费用计算和分摊办法：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8〕1491号）第二条：提高降价政策传导的可操作性，“转供电主体向所有终端用户(含转供电主体经营者办公、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停车场等用电，下同)收取的电费总和，以不超过其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总电费为限。转供电主体应按国家规定的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其缴纳的电费由所有终端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及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应当通过物业费收取，转供电单位不得以用电服务费等名义向终端用户重复分摊收取。
问题四“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是什么？”。
自2020年2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电网企业在计收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高耗能行业除外)电费时，统一按照原到户电价水平的95%结算。其中，对批发市场、商超、生活必备品相关生产及配送企业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的用电按照现行政策的90%结算电费。
问题五“怎样合理分摊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
1.对于转供电主体总表之后的所有用户分表装置齐全且运行正常的终端用户，鼓励推行共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由转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协商，通过租金、物业费等方式解决。如通过上述方式解决目前确有困难，转供电主体也可暂按照终端用户各分表电量占总表电量的比例，分摊公用设施用电和损耗电费。
2.对于总表之后的分表装置不全的，由转供电主体与终端用户协商确定具体的电费分摊办法，并将结果向全体终端用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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